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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移动(香港)有限 公司内地子公

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3]12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近接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关于中国移动上

市公司内地子公司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请示》（中移财〔2003

〕308号），要求明确该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国移动（香

港）有限公司在内地所设立的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内

地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所涉及若干问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缴

纳企业所得税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业务销售附带

赠送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为留住老用户、发展新用户

或鼓励入网和推广使用新业务，采用积分计划等各种营销方

式，向满足一定消费条件的已有用户或潜在用户赠送一定的

业务使用时长、流量或业务使用费额度、有价卡预存款或有

价卡实物、sim卡、手机或手机补贴、其他有价物品或等价物

等，上述所发生的折扣、赠送支出应区分以下情况进行税务

处理： （一）对已有用户或使用者的赠送支出，可做为商业

折扣，直接按所赠送服务的正常价格抵减营业收入； （二）

对单位使用者的特定人员（如业务联系人、单位领导等）的



赠送支出，应做为企业交际应酬费，并按税法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处理。其中，属于服务赠送的，应按所赠送服务的市

场价格计算营业收入，并就相应数额作为交际应酬费；属于

外购实物赠送的，可按取得该实物的实际成本作为交际应酬

费。 （三）对用于宣传推广目的随机给予不确定客户（包括

实际用户和潜在用户）的赠送支出，可做为企业成本费用扣

除。 二、关于有价电话卡销售折扣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

司的有价电话卡面值金额与实际销售取得有价电话卡款的差

额，为销售折扣折让。企业可按电话卡面到鸲畛寮跸壅劭壅

廴煤蟮木欢睿扑憬赡善笠邓盟啊?三、关于预收款的处理 上市

公司内地子公司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其所收取的预收性质

的价款（包括用户预存款、预收有价卡款和其他预收款），

应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其收入，即在提供相关产品或服

务时确认收入的实现，并据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03年

以前年度已确认收入并征收了企业所得税的预收款，可不再

调整，企业以后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定此部分收入实现时

，可不再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